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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格

客

户

及

样

品

信

息

委托单位 河北特丰科技开发有限公司

委托单位地址 河北省唐山市丰南区唐坊镇唐坊村东北一排6号

生产单位 /

生产单位地址 /

样品名称 防寒安全帽 商标 特丰

样品数量 1 样品等级 /

规格型号 棉帽 产品等级 /

2023年06月25日至2023年07检验类别 委托检测 样品状态 /

到样日期 2026年06月04日 样品参数 /

检测依据 GB 2811-2019

样品图片

（检验专用章）

签发日期：2026年06月10日

补充说明 委托检验仅对来样负责，不承担连带责任

批准人: 审核人： 报编制人：

检验结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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测试结果：

检测项目 单位 技术要求 检测结果 结论

冲击吸收性能 /

按规定方法，高温、低温、浸水、紫外线

照射预处理后做冲击处理后做冲击试验，

传递到头模上的力不超过 4900N，帽壳不

得有碎片脱落

符合 合格

耐刺穿性能 /

按规定方法，高温、低温、浸水、紫外线

照射预处理后做冲击处理后做穿刺试验，

钢锥不得接触头模表面，帽壳不得有碎片

脱落

符合 合格

下颏带的强度 N
下颏带发生破坏破坏时的力值应介于

150～250 之间
符合 合格

可溶性铅

mg/kg

≤9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铬 ≤7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镉 ≤60 ＜1

可溶性汞 ≤60 ＜1 合格

可溶性钡 ≤1000 ＜50 合格

可溶性硒 ≤500 ＜10 合格

可溶性砷 ≤25 ＜1 合格

可溶性锑 ≤60 ＜1 合格

***报告结束***

合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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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 意 事 项：

1. 报告无“检验报告章”或检验单位公章无效。

2. 未经本实验室书面同意，不得部分复制本报告。

3. 报告无主检、审核、批准人签字无效。

4. 报告涂改无效。

5. 对检测报告若有异议，应于收到报告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检测单位提出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6. 委托检测仅对来样负责。


